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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基函〔2020〕2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

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

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工作是全省决胜全面小康、教育脱贫

攻坚的重要交账任务。为推进持续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，确保上

学路上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今年 6月，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健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

意见》（教基﹝2020﹞5号），全面部署下一阶段控辍保学工作要

求。近期，教育部又下发《关于确保如期完成 2020 年控辍保学

工作收官任务的通知》（教基司函﹝2020﹞43 号），进一步提出

落细落实控辍保学工作要求。为扎实有效做好控辍保学工作，确

保我省圆满完成控辍保学收官交账任务，现将两个文件转发给你

们，并根据我省实际，就进一步做好常态化控辍保学工作通知如

下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全面落实法定责任。控辍保学是依法实

施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，是保证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完整义

务教育的基本要求，更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、全面建成小康社

会的重大任务。各地要充分认识控辍保学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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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各级政府控辍保学法定职责，压茬落实各地教育部门、学校、

家庭和社会的法律责任，着力提高依法控辍工作水平，通过各种

途径加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

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宗教事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引导广大群众尊重和

保护适龄儿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坚决禁止各种违法

违规行为导致的辍学现象。

二是精准分类施策，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。各地要认真落实

脱贫攻坚总体部署，对标对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，聚焦重点地区、

重点人群、重点环节，持续常态化推进控辍保学工作，确保除身

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，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均能依法接受九年

义务教育，坚决堵住因家庭贫困、身体残疾、学习困难等造成失

学辍学的情况，做到上学路上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确保 2020 年全

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100%。要会同各地扶贫部门，加大对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家庭学生的帮扶与资助力度，

“一生（户）一案”针对性做好控辍保学工作，确保学生不因贫

失学辍学。要高度重视并做好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控辍保学工作，

对经摸排建立学籍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，要按省教育厅等七部门

下发的《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服务工作

的指导意见》（苏教基函﹝2020﹞22号）要求，认真规范做好送

教服务工作。要持续精准有效做好劝返复学工作，对经相关部门

联合劝返三次以上或经司法部门判决裁定、监护人已履行相应法

定义务，但学生本人拒不返校的辍学学生，经县级扶贫工作领导

小组核实同意，可以认定为达到“义务教育有保障”贫困退出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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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准许先办理延缓入学或休学手续，并继续做好劝返复学工作。

三是突出问题导向，坚决打好攻坚决战。各地要梳理问题、

分工包片，保持工作力度不减。切实解决因学习困难而辍学问题，

重视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，充分发挥省“名师空中课堂”作

用，通过教师“一对一”辅导、同学“手拉手”学习等方式加大帮扶

力度；切实解决因外出打工而辍学问题，发现外出打工的未满十

六周岁辍学学生，要会同务工地教育部门做好劝返复学工作；切

实解决因信教而辍学问题，要会同统战、宗教事务等部门依法依

规做好劝返复学工作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（学籍所在地）辍学的，

原则上由流入地负责组织劝返；辍学后流动的，原流入地应书面

通知户籍所在地，由户籍所在地会同新流入地做好劝返复学工

作。要将控辍保学工作作为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重点

内容，强化督导检查和考核问责，切实将控辍保学工作纳入各地

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指标体系，加强重点督办和跟踪督

查，确保中央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。

四是健全长效机制，积极巩固劝返复学成果。全面跟踪已复

学学生情况，每学期开学时开展控辍保学专项行动，重点摸排复

学学生返校情况，对未按时返校的学生要及时联系沟通，确认为

辍学的要立即纳入工作台账，综合运用感情的、经济的、行政的、

法律的等多种方式，“一人一案”启动劝返复学工作，坚决防止学

生辍学新增和反弹。根据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不断完善控辍保学工

作方案，构建义务教育持续有保障的长效机制。要强化台账管理，

及时更正更新信息，确保台账精细精准，不漏一校、不漏一人。

要完善比对核查机制，确保台账数据与户籍、扶贫数据相统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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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得起核查检验。各地要及时认真总结控辍保学工作中的成果，

积极推广好经验好做法，大力宣传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，不断营

造良好氛围。

各地要按照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建立基础教育民生专项双

月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基函〔2020〕17号）要求，继续做

好控辍保学双月报工作。同时，从今年秋学期开始，针对开学后

是否有新增辍学学生、已复学学生是否再次辍学等情况开展精准

摸排。请各设区市教育局将本学期控辍保学工作情况于 9 月 28

日前报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。联系人：许敬乔，电话：

025-83335679，电子邮箱：1273485230@qq.com。

附件：1.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 健

全义务教育有保障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

2.关于确保如期完成 2020 年控辍保学工作收官任务

的通知

省教育厅

2020年 9月 14日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、省政府扶贫办，各设区市政府。


